	       中華民國台灣泰迪熊協會 - 藝廊管理要點

	一、中華民國台灣泰迪熊協會（以下簡稱藝廊管理單位）為推廣各項藝文、休閒活動並加強空間及設施之有效使用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二、協會藝廊除管理單位自用外，並提供台灣泰迪熊學校師資、台灣泰迪熊學校學員、社會一般大眾辦理具有泰迪熊教育性及泰迪熊文化藝文等活動。

三、使用時段如下：

　　上午九時至晚上九時

　　使用上述時段之前後，申請使用單位如需進行裝置及拆卸時，請洽管理單位。

四、使用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管理單位得在現場公告並斷電停止其使用。 

     (一) 變動原申請活動名稱及內容者。

     (二) 妨礙公共秩序、善良風俗或社會安寧者。

     (三) 未能維護公共安全、破壞環境衛生及毀損公物者。

     (四) 假借活動對外營業或做商品廣告、募款或收受現款者。

     (五) 舉辦婚喪宴客及政見發表者。

     (六) 空襲或緊急意外事件者。

     (七) 天候不良或設備缺損，經管理單位確定不宜繼續使用者。

     (八) 違反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者。

五、場地之申請，原則上每單位在三個月內可申請一次，每次以十天為度。

六、申請使用場地時，應填具申請表(無須繳交使用場地維護管理保證金)，經管理單位同意後始得使用。

七、場地經管理單位同意使用者後，如中途放棄或無法如期使用時，該檔期應交回，由管理單位另行處理，不得私自轉讓。

八、辦妥場地使用手續後，如管理單位有特殊需要必須收回使用時，得通知申請單位改期，如無法改期，申請單位不得異議或請求賠償。

九、申請單位使用音響及燈光等需用電時，須由管理單位指定接電位置，如用電超過負荷時由申請單位自備發電機具補充。

十、申請單位於活動期間，應負責場地設備、人員秩序、公共安全及環境衛生之維護，並接受管理人員指導，使用後應即將紙屑、垃圾、廢棄物清除運走並恢復原狀。

    如未履行上述事項，須繳交費用新台幣3,000元清潔費，如有設備毀損應負修復或賠償責任，並限在三天內辦理完畢，並停止其申請使用權一年。

十一、本要點經報奉中華民國台灣泰迪熊協會核定後實施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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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台灣泰迪熊協會-藝廊展覽場地審查作業要點  中華民國95年9月公佈
1、 中華民國台灣泰迪熊協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為推展泰迪熊藝文工作，落實場地管理，鼓勵具有潛力之泰迪熊藝術家創作及展出，提升泰迪熊藝文展出及欣賞水準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2、 本會除自辦及邀請展覽外，均應依申請方式辦理，經本會審查後排定檔期。

（一）申請資格：凡國內外個人泰迪熊創作者，均得向本會申請。

（二）申請方式：申請者應於每月1日依據本會公告期間，提出下一月檔期申請。

申請者應繳交下列資料：

1. 展出計畫。

2. 展出作品彩色照片8件以上，20件以下(以4*6以上為原則，尺寸統一)。

3. 展出者個人簡歷資料、身分證影本(團體展或成果展需附參展名冊乙份)。

並以中文正楷註明名稱、類別、規格等。不合規定者，本會得逕予退件或要求補件。

（三）審查：

由本會經審查通過者由本會藝廊協調安排檔期。

（四）通知：本會將依審查結果排定檔期，並正式將相關事項通知申請者。

3、 使用及收費：

(一) 展覽空間：本會展覽場地係藝廊牆面、地面為範圍。
(二) 展覽時間：展覽活動每一檔期計十天，除週五佈置外，自週六至兩週後之週日為展出期間。本會藝廊每日開放時間自上午9時至夜間9時止。
4、 佈置及宣傳：

(一) 每一檔期原則週五上午9時起佈置，隔兩週後之週一上午10時起撤展。佈置時所需人力，由展出單位自行負責。展場佈置應限於藝廊展覽場地範圍內。

(二) 佈置期間所需物品，除本館提供之借用清單中之項目外，其餘物品均由展出單位自備；另搬運借用設備之人力，展出單位需自行安排，展覽結束後，應如數歸還及復原，如有短少或損壞，應負補足或照價賠償之責。

(三) 展出有關之宣傳由展出單位負責，展覽期間宣傳單可置放於協會，海報可於藝廊宣傳空間張貼，惟前述宣傳品需報經本會核備始得放置。

五、展品安全及場地維護：

(一) 展出之作品由本會負保管之責。

(二) 為維護藝廊的禮儀，請著一般正式服裝進入會場，以保持會場氣氛優雅。展出期間相關秩序之維持，請展出單位自理。

(三) 展出單位如有計劃提供餐飲、茶點之情形，應先經本會許可並在本會指定地點進行。

(四) 展出單位於展覽期間應維護場地清潔，會場內外放置之花籃應置於本會指定之擺放區域，同時限於展後之星期一下午5時前清除完畢；若放置之盆景一旦凋謝或落葉，應盡速清除並自備專用垃圾袋裝妥集中放置，以保持展覽期間地面清潔乾淨。

(五) 展出單位在活動期間應負責場地設備、場地內外秩序、公共安全及環境衛生之維護。場地使用完畢後，應將展覽期間所佈置張貼之布條、海報及文宣品清除乾淨。場地如有損壞，應即修復並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
六、其他事項：

(一) 農曆春節、端午、中秋及選舉日展覽場地停止開放，農曆春節之該檔期不對外提供使用；若遇選舉日，則本會得於選舉日期公告後，通知展出單位該日休館，展出單位不得異議。
(二) 因天災事變等不可抗力之事故而停止開放時，本藝廊得取消原訂之展覽活動，使用單位不得異議。

(四) 展出單位因故取消展出，應於展覽檔期2個月前書面通知。如因天災事變等不可抗力因素並逾前述期間放棄使用，使用之檔期並不得私自轉讓。

(五) 本會如有特殊需要，必須收回展覽檔期使用時，得通知申請人改期。如無法改期者，申請人不得異議並拋棄任何賠償請求權。

七、本要點經奉核定公布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
	[image: image2.png]o

TWTBA
hERELBEDRES




	中華民國台灣泰迪熊協會 Taiwan Teddy Bear Association

核准文號：內政部92年10月30日台內社字第0920039913號函准設立

立案證書：台內社字第0930072006號 ; 統一編號：99622472
協會地址：11159台北市士林區福榮街7號
電話號碼：02-2833-7982
傳真號碼：02-2832-2605 ; 02-2833-7939
電子信箱：service@twtba.org.tw 

協會網址：www.twtba.org.tw


中華民國台灣泰迪熊協會-藝廊展覽場地申請表

申請日期：民國____年___月___日

	申請單位或個人(全名）
	
	收件

編號
	（本館填寫）

	申請場地
	□個展        □合辦       
	預計

活動

時間
	自____年____月____日

至____年____月____日

（計_____週）

	展覽主題
	

	展覽內容
	

	送審資料
	□ 展出計畫（中文正楷註明名稱、類別、規格等）

· 送展作品彩色照片共 _______ 件（以4*6以上為原則，尺寸統一）

· 簡歷資料、證明文件或其他附件（團體展或成果展需附參展名冊乙份）

請以本申請表為封面，以上資料依序裝訂送審。

	申請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地址：
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

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

傳真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子信箱：

· 茲向  貴館租用場地，願遵守貴館展覽場地申請及使用作業要點之各項規定，
如有違反，願負一切責任。(已閱讀並同意中華民國台灣泰迪熊協會藝廊管理要點)

· 申請單位或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

	審查核定

（本館填寫）

	· 個展通過/日期：        □合辦通過/日期：         □未通過

綜合評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備註
	★身分證影本請浮貼

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會計：            總務組：            理事長：

